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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 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联网+”运输服务 

创意金点子大赛活动方案 

一、 大赛目的 

根据《2015 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联网+”运输服务创客大赛工

作方案》（粤交运函〔2015〕1768 号），举办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

联网+”运输服务创意金点子大赛（以下简称“金点子大赛”），

围绕互联网+运输+互联网，广泛征集“互联网+”运输服务领域

的金点子，营造创新氛围，并对优秀金点子获奖作品进行产品孵

化，坐实创意成果。 

二、 大赛领域 

围绕国家“互联网+”便捷交通、“互联网+”高效物流两大

重点任务，将本次大赛按专业分为以下六个运输服务专题领域： 

（一）“互联网+”乘车：包括以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提供城

市公共客运（含公交一卡通）、城乡道路客运、水路客运、铁路

客运、航空客运以及促进多种出行方式衔接、提高农村客运均等

化水平的便捷交通服务（其中轨道交通服务单设分赛区）。 

（二）“互联网+”开车：包括以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提供交

通出行信息、汽车金融保险服务、不停车收费、服务区、车辆智

能运行以及其他车联网技术应用等便捷交通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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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“互联网+”修车：包括以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提供汽

车保养、维修及配件、美容和救援等业务的网络化经营、电子健

康档案建立、安全质量和信用评价等汽车后市场服务。 

（四）“互联网+”学车：包括以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提供网

上预约培训、远程理论教学、实操模拟教学和分段计时培训收费

等定制学车和便捷服务。 

（五）“互联网+”运货：包括以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提供货

运物流信息平台、货运快递、危险品运输、城市和农村货物配送

等物流服务。 

（六）“互联网+”停车及其他：包括以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

提供智能停车、租车、新能源和新技术应用，加强道路水路客运

及危险品运输安全技术应用和安全管理，开展诚信服务评测以及

旅游交通服务等（其中旅游交通服务单设分赛区）。 

三、 参赛要求 

（一）参赛对象：个人、团队和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参赛人”）

均可参与。 

（二）金点子要求：围绕“互联网+”乘车、开车、修车、

学车、运货、停车及其他等六大领域，选择赛题池命题项目（见

《2015 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联网+”运输服务创客大赛命题赛题池》）

或自主命题项目参赛，自主命题项目需符合大赛领域要求。作品

包括创意性解决思路或微思想，鼓励画出创意设计图，提出初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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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方案或制作新产品。 

四、 赛程安排 

（一）报名参赛 

时间：9 月 19 日至 11 月 2日 

正式邀请通知参赛人（含预报名）在大赛官方网站进行注册

报名，并上传参赛报名表格（见附件 1）、点子内容及其他资料。

报名截止时间：11 月 2 日晚 24:00。 

（二）资质及符合性审查 

时间：11月 2 日至 11 月 6日 

大赛组委会对参赛人提交的点子进行形式审核和资格确认，

符合参赛条件的项目授予参赛人初赛资格，结果将于 11 月 6 日

前在大赛官网公布。 

（三）初选 

时间：11月 9 日至 11 月 15日 

初赛采取封闭评审的方式进行，不设作品解读、演示和问答

环节。由评审委员会指定的评审组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、项目

所属领域筛选符合本次大赛主题的创意金点子推荐作品。最终推

荐作品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100件，并于 11 月 15日前对外公布。 

（四）线上复赛 

时间：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12月 4 日 

作品初选后，由大赛官方网站发布金点子作品的内容摘要，



4 

开通专门的投票渠道，发动公众投票评选（截至 12 月 4 日 22：

00）。投票要求每个 IP 地址一天只能进行一次投票，每次最多可

投 5 个不同的作品。由仲裁委员会后台监控是否有人恶意刷票，

若查明属实取消参赛资格或网络投票成绩，保证评选工作的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。 

投票截止后，网站对作品的得票数进行统计，按得票数高低，

确定 50件晋级作品并对外公布。 

（五）总决赛、颁奖及期间活动 

1.总决赛 

总决赛时间：12月 10 日 

比赛方式：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对晋级的金点子作品按照评

分标准（见附件 2）进行独立评审，结合网络投票情况，计算综

合得分，最终选出获奖作品。 

评分规则：作品最终得分由评审评分和网络评分组成。评审

评分为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算数平均分。网络评分=（作品

所得票数/得票最高作品的票数）100。最终得分=80%评审评

分+20%网络评分。 

2.颁奖仪式 

颁奖时间：12 月 12 日上午 

组织大赛颁奖仪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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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奖项设置 

总决赛：设一等奖 1 个：奖励现金 20，000元（税前，下同）；

二等奖 3 个：奖励现金 10，000 元；三等奖 6 个：奖励现金 6，

000 元，优秀创意奖 30 个：奖励现金 3，000 元。获奖的参赛人

均由组委会颁发获奖证书、团队奖杯及相应奖励，优秀作品可获

得孵化计划支持。 

六、 优秀作品孵化计划 

通过大赛产生的优秀金点子作品，大赛组委会将结合作品特

点、潜力和前景，提供政策、资金、场地和导师等方面的孵化和

支持（具体以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发布的《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

联网+”运输服务创客大赛优秀创客项目孵化规则》为准）。 

（一）政策支持 

结合优秀作品的特点、潜力和前景，择优纳入广东省“互联

网+”运输服务行动试点项目，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

模式、特许经营、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进行推广应用，由广东省

交通运输厅、相关地方政府提供行业发展政策支持，联合省科技

厅、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等部门推动相关作品产业化发展，并争取

交通运输部相关作品及资金支持。 

（二）投资资金支持 

小谷围互联网运输服务产业基金等各类投资基金，对优秀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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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优先领投，会同相关发起单位，组成投资团，在复赛、总决赛

现场向创客团队传递意向约谈卡，并组织创投资本、产业资本对

接交流会，通过面对面“双向选择”，推动创客项目与资本对接，

达成一批合作意向及签约。 

七、 知识产权 

参赛人的参赛作品及计划受法律保护。 

参赛人应保证其在参赛过程中所提供的所有作品以及计划

的独创性和原创性，并保证对其享有相应的所有权和处分权。在

比赛过程中参赛作品或计划发生的权属纠纷，由参赛人承担全部

法律后果，组委会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组委会有权在大赛或与大赛有关的合理范围内对参赛选手

所提供的作品或计划进行非商业目的的使用和披露。参赛选手以

任何方式向组委会提供相关作品或计划后即视为对组委会的合

理使用和披露该作品或计划的许可。组委会对参赛作品及作品中

涉及的商业信息、技术资料进行保密，在未经参赛人授权情况下，

不得为比赛以外的其他目的进行使用和披露。但是，由于参赛人

自身原因或以下不可抗力等因素而导致的资料流失，组委会将不

承担任何责任。主要包括：自然灾害、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，以

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、邮件系统及电信系统在应尽相关注

意义务后仍无法预测和避免等因素。 

具体以《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联网+”运输服务创客大赛知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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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权使用与保护办法》为准。 

八、 联系方式 

组委会办公室，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沿江路 298号江湾商业

中心 29楼，电话：020-83282043 

官方网站：www.transportmaker.cn；运输服务创客大赛.中

国 

官方微信：中国互联网运输服务创客大赛 

联系人：龚惠琴，电话：18688865961，020-83282043 

 

九、 附件 

附件 1：创意金点子大赛报名表 

附件 2：创意金点子大赛专家评分参考指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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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创意金点子大赛报名表 

2015 中国（小谷围）“互联网+”运输服务创意金点子大赛报名表 

填表时间： 

单位名称  

联系人 

姓名   职务   

手机   微信   

地址  邮件  

项目负责人 

姓名  职务  

手机  微信  

参赛领域 

“互联网+”乘车（轨道交通除外） 

“互联网+”乘车之轨道交通 

“互联网+”开车 

“互联网+”修车 

“互联网+”学车 

“互联网+”运货 

“互联网+”停车及其他运输服务（旅游交通服务除外） 

“互联网+”旅游交通服务 

作品名称 赛题池命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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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题题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自选命题 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作品摘要 

建议包含作品背景描述、目的及意义、解决思路及创新亮点、

技术推广可行性等。 

 

备注：通过初选后，作品摘要将在线上复赛阶段对外公布，

接受公众投票评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作品详细说

明 

附件：PDF格式上传 

要求：word、ppt文档请统一生成 pdf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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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创意金点子大赛专家评分参考指标 

评审指标 评审内容 分值 

方案 描述准确规范、完整、清晰，内容逻辑性强 20分 

创新性 项目的技术创新程度、技术含量； 35分 

可操作性 项目技术实现难度，转化为产品的可行性 35分 

技术推广 

对技术前景判断合理、准确；特点突出，有较高的商业价

值；需求合理 

10分 

 


